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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育并举 健康第一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八届“中原杯”阳光长跑

竞赛规程

一、赛事主题

五育并举 健康第一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承办单位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体育部

工会、妇女委员会

校友工作与社会合作部

协办单位：党委宣传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保卫

部、校团委、后勤保障部、校医院、各学院

赛事运营：

三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26 年 5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

（二）地点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中原楼前广场

四、比赛项目和规模

（一）亲情跑（3.4 公里）：600 组（每组 2-6 人）

（二）竞速跑（10 公里）：1200 人

（三）校园接力跑（20.4 公里）：300 人（50 组，每组 6 人，3 男 3 女）

如报名人数超额，按照报名时间顺序录取，以组委会通知短信为准。

五、发枪时间

2026 年 5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7：30

六、起终点设置

（一）竞速跑、接力跑：起终点均为中原楼前广场。

（二）亲情跑：起点为中原楼前广场，终点为新体中心西北门前路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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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比赛路线

（一）亲情跑

起点（中原楼前广场）→新体北门路口左转→明理路→左转进入中南大

道→文泰楼→右转进入济世路→文添楼→左转进入教师公寓前路→西北门

十字路口→进入环湖绿道→中原大道→中原楼前广场→终点（新体中心西北

门前路口，不进体育中心）。

（二）竞速跑（绕行三圈）

起点（中原楼前广场）→新体北门路口左转→明理路→左转进入中南大

道→文泰楼→右转进入济世路→文添楼→左转进入教师公寓前路→西北门

十字路口→进入环湖绿道→中原大道→终点（中原楼前广场）。

（三）接力跑（每名队员绕行一圈）

路线同竞速跑，每名接力组运动员完成一圈。

八、起终点功能布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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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竞赛规则

按照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、中国田径协会路跑赛事相

关管理办法和本届赛事竞赛规程执行。

（二）比赛检录

1.检录时间：2026 年 5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6:30-7:15；

2.检录凭证：赛事手环（赛前物资领取时发放）；

3.按竞赛项目分区检录。

（三）起跑顺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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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接力跑运动员→竞速跑运动员→亲情跑运动员（从前至后排列）。

（四）发令

采用一枪发令所有项目同时起跑，7:30 鸣枪。

（五）比赛办法

1.亲情跑：以团队同时完赛记录成绩。

2.竞速跑：以个人完赛时间记录成绩。

3.校园接力跑：以绶带交接接力，在规定接力区内完成交接。团队总成

绩排名。报名时须按棒次顺序报名，不得修改棒次或更换队员。（1）团队

构成：6 人（3 男 3 女）；（2）距离分配：除第一棒（3 公里）和最后一棒

（3.8 公里）外，每人完成 3.4 公里，共计 20.4 公里；（3）组队方式：师

生、同学可任意组合。

（六）参赛号码布与服装

1.号码布由组委会统一发放，参赛者须自始至终佩戴于胸前，不得遮挡、

裁剪、折叠或转让。

2.所有参赛者须穿着组委会统一提供的参赛 T 恤。

（七）计时办法

1.亲情跑：采用人工计时。

2.竞速跑和接力跑：采用感应计时采用感应计时。感应计时芯片在选手

通过起点时开始计时；起终点及分段计时点设有感应计时毯，选手须通过所

有计时毯。缺少任一计时点成绩，取消该选手成绩。

3.竞速跑和接力跑前八名以枪声成绩录取，其他选手以净成绩录取。

（八）关门时间

1.校园接力跑：鸣枪后 3 小时；竞速跑：鸣枪后 1.5 小时；亲情跑：鸣

枪后 1 小时。

2.未跑完对应距离的参赛选手须立即停止比赛，退出赛道。

（九）存取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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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存衣时间：6:00—7:10（仅限竞速跑、接力跑选手）。

2.取衣时间：比赛当日 11:00 前，凭号码布到新体中心运动场指定区域

领取。

3.取衣时间：比赛当日 11:00 前，凭号码布到新体中心运动场指定区域

领取。

4.亲情跑不设存衣。

（十）饮水、饮料、能量补给站

起终点设 1 个能量补给站，赛道中设 2 个能量补给站。

（十一）医疗救护

1.起终点设 1 个医疗站，赛道中设 1 个医疗站（与补给站合并）。

2.安排 2 辆救护车。

3.赛道沿途每 100 米设一名医疗服务志愿者。

十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参赛资格

1.亲情跑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、在校教职工及家属、正式注册在籍

的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。每队 2-6 人，可自由组队（同事、

师生、同学、家庭成员等）。倡导全队手牵手同时通过终点。

2.竞速跑：本校在籍学生、教职工、校友均可报名。65 周岁以上（含

65 周岁）或 18 周岁以下参赛者，须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并代为签

署参赛声明。

3.校园接力跑：同上。

（二）身体状况要求

长跑属高负荷、大强度、高风险竞技项目，对参赛者身体状况有较高要

求。参赛者应身体健康，有长期跑步训练基础。建议赛前一个月内进行必要

体检（包括但不限于心脏彩超、心电图、心肌酶四项、血压、心脑血管、心

肺肝肾功能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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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疾病者不宜参赛：

1.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；

2.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；

3.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；

4.冠状动脉病和严重心律不齐；

5.糖尿病；

6.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。

竞速跑（10 公里）参赛者须提供赛前 4 周内体检报告（心电图、血压

为必查项）。

（三）报名办法

1.报名渠道：扫描下方小程序二维码，选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八届“中

原杯”阳光长跑，点击“立即报名”。报名时需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相关证

明（如学生证/教工证/校友证明等）。

2.报名时间：2026 年 4 月 10 日 14:00 — 4 月 25 日 18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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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名结果：报名截止后 2 个工作日内以短信通知。

4.赛事费用：不收取报名费。

备注：亲情跑和竞速跑的教工、校友组选手可付费定制幸运号码布

（1-99999 之间选择），费用按位数计算（个位 76 元/位，十位 152 元/位，

依此类推）。报名成功后工作人员将联系办理。

报名咨询：朱老师 联系电话：13554679820

熊老师 联系电话：027-88386871

（四）赛事保险

组委会为所有参赛选手投保人身意外险，保单以报名信息为准。错误报

名信息导致无法投保的，责任自负。

（五）参赛包领取

参赛包包含：便携包、纪念 T 恤、号码布、别针、计时芯片。获得参

赛资格的选手须凭本人身份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，具体时间地点以组委会短

信通知为准。

十一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亲情跑

1.一等奖 3 组：颁发奖品

2.二等奖 5 组：颁发奖品

3.三等奖 8 组：颁发奖品

4.正常完赛选手发放完赛证书

（二）竞速跑

1.学生男子组/女子组、教工校友男子组/女子组前 8 名：颁发奖品、纪

念奖牌、完赛证书、成绩证书。

2.正常完赛选手：课外体育锻炼打卡奖励 20 次、纪念奖牌、完赛证书、

成绩证书。

（三）校园接力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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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 12 组：颁发奖品、纪念奖牌、完赛证书、成绩证书。

2.正常完赛选手：课外体育锻炼打卡奖励 10 次、纪念奖牌、完赛证书、

成绩证书。

（四）破赛会记录奖

1.男子竞速跑：33 分 06 秒（不含）以内，奖励第一名（特别奖品）。

2.女子竞速跑：42 分 57 秒（不含）以内，奖励第一名（特别奖品）。

3.接力跑：1 小时 24 分 50 秒（不含）以内，奖励第一名（特别奖品）。

十二、处罚办法

比赛期间出现下列问题之一，取消参赛资格，并由选手自行承担相应责

任：

1.虚假年龄报名或替跑；

2.携带他人芯片或一人携带多枚芯片；

3.不按规定起跑顺序或区域起跑；

4.起跑违规；

5.关门时间后不停止比赛或退出后再次返回赛道；

6.抄近道或使用交通工具；

7.不按规定重复通过终点领取奖牌；

8.未跑完全程私自通过终点；

9.未按规定佩戴号码布通过终点；

10.私自涂改、遮挡或转让号码布；

11.携带非组委会发放芯片通过终点；

12.以接力方式完成非接力项目；

13.不服从工作人员指挥、干扰赛事、打架斗殴、聚众闹事；

14.出现不文明行为（随地便溺、乱扔垃圾等）；

15.违反赛事相关防疫要求；

16.其他违反规则规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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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参赛声明

所有参赛选手报名前须认真阅读竞赛规程。提交报名信息即视为同意

以下声明：

1.自愿报名参赛；

2.全面理解并遵守组委会各项规定；

3.全面理解参赛可能出现的风险，愿承担自身意外风险责任，不追究非

承办单位原因造成的伤害或损失；

4.同意接受现场急救治疗，医院救治费用自理；

5.承诺以本人名义参赛，不转让号码布或芯片；

6.保证提供的身份证件和资料真实有效；

7.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内容，确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十四、注意事项

1.赛前 1.5 小时到指定地点检录，由裁判员讲解规则，健身教练带领热

身。

2.竞速跑学生组男子/女子、教工校友组男子/女子及接力跑前三名须及

时参加现场颁奖仪式。

3.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，注意赛前进餐。

十五、自甘风险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176 条，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

文体活动，因其他参加者行为受到损害的，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

侵权责任（其他参加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）；活动组织者责任适用安

全保障责任规定。

十六、仲裁委员会

本次大赛设仲裁委员会，如有争议由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。

十七、解释权

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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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未尽事宜

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2026 年 4 月 10 日


